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被告（被申请人）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自然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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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已经阅读了本页背面的告知事项及相关法律规定，完全理解全部内容的含义，并确认上

述所填信息准确无误。 

2、我清楚并同意本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所确认的送达地址为本案先行调解、一审、二审、

再审（含再审审查）、执行等程序中的送达诉讼文书地址。 

3、我已注册深圳移动微法院，我同意人民法院通过该平台向我电子送达，包括但不
限于传票、通知书、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各类法律文书。 

4、我确认，人民法院还可通过□电子信箱（广东法院诉讼服务网邮箱）□手机短信□邮寄的

方式向我送达各类法律文书，并同意优先适用电子送达。 

确认优先适用□当事人 □诉讼代理人的送达地址。 

 

□当事人  □诉讼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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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事人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如实填写本确认书的有关事项。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的

电子送达地址及邮寄送达地址一经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认为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即作为案

件先行调解、一审、二审、再审（含申诉、申请再审）以及执行等程序送达诉讼文书地址。当

事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变更送达地址或其他事项的，应当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 

2．当事人为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应当选择电子送达方式接收

法院诉讼文书。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同意接受电子送达的，可以选择电子邮箱或微信进行诉

讼文书送达。电子诉讼文书一经发送成功，即视为送达，到达对方电子邮箱或微信的日期为送

达日期。 

3．当事人为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准确填写当事人以及诉讼

代理人的信息及送达地址。 

4．因当事人或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

未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民事诉讼文书

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 

5．本确认书适用于深圳市两级法院。 

6.深圳移动微法院注册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深圳移动微法院，进入深圳移动微法

院点击页面中间“未认证”标识或者右下方“我的”开始认证。完成身份认证后，生成以本人

身份证号码注册的账号。点击首页，将身份切换为当事人或代理人。请注意，为保障您在深圳

移动微法院进行诉讼活动的权利，请务必仔细阅读在认证过程中出现的所有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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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条 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受送达人提出需要纸质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

提供。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送达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第三条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

送达地址确认书。当事人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不利后果，并

记入笔录。 

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

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

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诉讼文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 

第二条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应当包括邮政编码、详细地址以及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

同意电子送达的，应当提供并确认接收民事诉讼文书的传真号、电子信箱、微信号等电子送达

地址。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人确认的送达地址视为当事人的送达地址。 

 


